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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局直属、市属事业各学校：

为持续提升我市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学历水平和业务能力，

培养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，经研究，2020 年我局将继续与河南师

范大学合作开展培养在职教师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活

动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0 年河南师范大学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招生专业

2020 年河南师范大学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招生专业（领域）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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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教育局

关于做好 2020 年与河南师范大学联合培养

在职教师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

工作的通知

关于 2015 年郑州市区中招考试成绩领取

及复核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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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管理、学科教学（思政）、学科教学（语文）、学科教学（数

学）、学科教学（物理）、学科教学（化学）、学科教学（生物）、

学科教学（英语）、学科教学（历史）、学科教学（音乐）、学

科教学（体育）、学科教学（美术）、现代教育技术、小学教育、

心理健康教育、学前教育。

二、培养对象范围

郑州市公办普通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在编在职的

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学科教师均可报名。

三、报名方法

经教师个人申请，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局属和市属事业各

学校审核同意后，报市教育局备案，未经过以上环节报名的不予

补助费用，申请表和汇总表（见附件 1-2）请于 10 月 31 日前加

盖单位公章后报市教育局教师教育处 511 房间，电子版发送至

zzshixunchu@163.com。

教育硕士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。考生必须

进行网上报名，并到报考点现场确认。

（一）网上报名。教育硕士网上报名日期：正式报名时间为

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，每天 9:00-22:00。逾期不再补

报，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。

（二）现场确认。现场确认时间和地点请根据考生自己选择

的报考点发布的公告进行确认。

四、培养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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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培养对象范围的考生通过 2020 年河南师范大学非全日

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相关考试之后,郑州市教育局对录

取的公共科目成绩（英语、政治、教育综合三科总成绩）前 100

名教育硕士进行学费补助。

五、学制及毕业待遇

2020 年与河南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的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为

非全日制，硕士学制 3年，学习方式为不脱产。学员修完规定的

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，毕业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、教育硕

士专业学位证书。

六、学费标准及补助办法

非全日制攻读教育专业学位学费标准，硕士 3年共计 24000

元/人。为鼓励和支持在职教师顺利完成学业，将建立以市财政补

助为主的经费投入机制，采取由市教育局、县(市、区）教育局、

教师所在学校、个人共同分担学费的方式开展联合培养。具体补

助办法为：

被录取为教育硕士的教师学费由市教育局负担 12000元，教

师所在县(市、区）教育局负担 6000元（市教育局直属、市属事

业各学校教师由所在学校负担），教师个人负担 6000元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研究生招生的公告、简章、专业目录、具体报名条件、

报名流程、考试科目、考试时间等问题请考生自行登录中国研究

生招生信息网和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网站进行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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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请考生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选择所对应的专业（领

域）。

（三）有关考生在报名、考试、学习的具体事宜，可拨打河

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电话进行咨询,联系人：杨全喜，

联系电话：0373-3329034。

附件：1.郑州市教育局与河南师范大学联合培养非全日制教

育硕士申请表

2.郑州市教育局与河南师范大学联合培养非全日制教

育硕士申请人员汇总表

2019 年 10 月 8 日


